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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

勞
動
教
養
的
發
展
概
況

中
共
實
施
勞
動
教
養
的
情
況
可
劃
分
為
五
個
階
段
﹒
.

第
一
階
段
:
一
九
五
七
年
1

一
九
五
八
年

這
是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的
初
創
時
期

。
實
際
上
，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已
經
約
有
二
十
萬
左
右
「
肅
反
運
動
」
中

整
肅
出
來
的
「
輕
微
反
革
命
分
子
」
'
已
經
在
公
安
部
管
制
的
「
勞
動
大
隊
」
'
「
看
守
所
」
'
「
生
產
大
隊
」
組
織

中
強
迫
勞
動
。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機
關
早
已
有
其
實
未
有
其
名
而
已
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八
月

，
中
共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
一
公
布
實
施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
'
則
各

「勞
動
大
隊
」
'
「
生
產
大

隊
」
'
紛
紛
改
名
掛
牌
，
同
時
，
各
看
守
所
將
拘
押
己
久
，
不
足
以
判
刑
，
但
又
必
須
拘
押
的
人
紛
紛
送
往
「
勞

動
教
養
」
場
所

。

接
著
是

「反
右
鬥
爭
」
整
肅
出
來
的
一
大
批
右
派
分
子
(
約
五
萬
名
)

。
這
一
階
段
，
勞
動
教

養
人
數
約
在
三
十
至
四
十
萬
左
右

。

規
章
制
度
不
明
確

。

勞
教
犯
人
中
，
七
十
八
十
%
是
反
革
命
政
治
犯
。

在
此
期
間
，
勞
動
教
養
場
所
僅
在
省
，
自
治
區
，
直
轄
市
一
級
或
經
上
述
級
別
人
民
政
府
批
准
的
地
區
設

立
。
所
以
相
對
來
說
範
圍
較
小
。

第
二
階
段
:
一
九
五
八
年
|
一
九
六
二
年

這
是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的
「
第
一
個
黃
金
時
期
」
。
一
九
五
八
年
隨
著
「
三
面
紅
旗
」
(
即
「
總
路
線
，
大
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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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，

人
民
公
社
」
)
政
策

，
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亦
有
了
一
個
「
大
躍
進
」

。

由
省
，

自
治
區

，

直
轄
市
，

經
專
區
，

縣
，

一
直
擴
展
到
農
村
人
民
公
社

，

都
設
立

「勞
動
教
養
所
」
。

所
謂
「
社
辦

勞
動
教
養
」
|
|

即
各
農
村
人
民
公
社

都
設
有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。
「
...... 

一
九
五
八
年

八
月

，

經
中
共
中
央
批
准
規
定

，

農
村
人
民
公
社
和
農
業
生
產
合

作
社
也
可
以
辦
勞
動
教
養

了

一
時
，

人
數
猛
增
，

連
中
共
中
央

，

及
國
務
院
都
無
法
統
計
有
多
少
人
被
勞
動
教

養
。

一
九
五
九
年

，

因
失
去
控
制

，

中
共
中
央
又
批
准
決
定

.. 

取
消
社
辦
勞
動
教
養

。
」
公
社
中
應
勞
動
教
養

的
對
象

，
由

縣
一
級
集
中
辦
理

..... 

. 

一
九
六
一
年
經
中
共
中
央
批
准
決
定

，

「
勞
動
教
養
主
要
收
容
大
中
城
市
和
廠
礦

，

企
業
，

機
關
，

學
校
裡

清
理
出
來
的
人

，

並
明
確
規
定
縣
一
級
不
准
再
辦

勞
動
教
養

」
@

(
這
是
無
法
可
循
的
又
一
例

.. 

最
高
立
法
機

構
|
|
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批
准
公
布
以
前

，

公
安
機
關
遵
照
中
共
黨
中
央
的
決
定

，

己
設
立
了
勞
動
教
養
機
構
，

立
法
公
布
之
後

，

中
共
黨
中
央
又
可
作
決
定
予
以
擴
大
或
縮
小
)

。

據
估
計
，

這
時
期
中
有
一
千
萬
人
被
送
進

「勞

動
教
養
」
'
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創
造
了
它
自
身
的
歷
史
紀
錄

。

從
歷
史
上
分
析

，

在
五
十
年
代
末
期
到
六
十
年
代
初
期

，

這
是
中
共
政
權
在
「
文
化
大
革
命
」
以
前
的
另

一
個
重
大
危
機
時
期

。

由
於
「
肅
反
」
及
「
反
右

」
等
政
治
迫
害
逐
步
擴
展

，

由
於

「大
躍
進

，

人
民
公
社

，

總
路
線
」
的

「三
面
紅
旗
」
政
策

，

導
致
了
工
廠
的
關
閉

，

餓
拜
遍
野
的
經
濟
崩
潰

.• 

由
於
中
蘇
之
間
反
自
分

裂
，

國
際
上
孤
立
無
援

，

以
及
中
共
黨
內
發
生
彭
德
懷
右
傾
機
會
主
義
反
黨
集
團
等
等

，

形
成
了
中
共
統
治
的

巨
大
政
治
和
經
濟
危
機

。

這
一
階
段

，

社
會
混
亂

，

人
心
惶
惶

，

使
中
共
統
治
面
臨
覆
敗
的
危
障

。

中
共
政
權
一
方
面
使
用
逮
捕
判
刑
予
以
鎮

壓
二
方
面
通
過
不
需
任
何
法
律
程
序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
'

以
「
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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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亡
「
盜
竊
」
、
「
散
布
反
動
思
想
」
、
「
攻
擊
三
面
紅
旗
」
、
「
誣
螃
社
會
主
義
」
、
「
破
壞
生
產
」
等
等
罪
名
，
鎮

壓
了
風
湧
起
來
的
反
抗
和
不
滿
。
無
疑
，
勞
動
教
養
是
中
共
政
權
度
過
危
機
的
重
要
手
段
之
一

但
是
，
為
數
一
千
萬
的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中
，
除
一
小
部
分
是
潛
在
的
，
必
須
加
以
嚴
格
控
制
的
「
危
險
分

子
」
外
，
大
部
分
是
為
飢
餓
和
不
滿
現
實
「
逼
上
梁
山
」
的
農
民
，
他
們
來
自
農
村
，
原
來
是
農
村
戶
口
，
不

吃
商
品
糧
二
中
共
政
權
不
供
給
糧
食
。
)
但
是
一
旦
被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改
為
商
品
糧
，
無
形
之
中
增
加
了
由
政

府
補
貼
的
商
品
糧
的
供
應
量
，
成
為
中
共
的
財
政
負
擔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在
短
短
的
二
、
三
年
時
間
襄
要
增
加
巨

大
數
量
的
勞
動
場
所
及
生
產
工
具
及
生
產
資
料
，
亦
是
困
難
的
，
故
「
大
躍
進
」
下
來
的
一
千
萬
勞
動
教
養
犯

人
，
一
時
成
了
中
共
的
負
擔
。
這
是
一
九
六
一
年
下
令
收
縮
的
原
因
。

第
三
階
段
:
一
九
六
二
年
到
一
九
大
大
年
文
化
大
革
命
爆
發
前
夕

勞
動
教
養
是
一
個
「
穩
定
時
期
」
'
這
時
期
，
勞
教
犯
人
維
持
在
四
百
萬
人
左
右
。
各
地
勞
教
所
的
管
理
，

生
產
根
據
中
共
黨
中
央
批
准
的
「
公
安
部
關
於
當
前
公
安
工
作
十
個
具
體
政
策
問
題
的
決
定
」
都
作
了
整
頓
。

這
時
期
，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有
一
些
明
確
和
統
一
的
規
定

@
o
例
如
，
實
行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及
勞
教
犯
人
的
工
資
等

等
。
勞
教
所
絕
大
部
分
仍
與
服
刑
勞
改
組
合
在
勞
改
隊
中
，
例
如
，
北
京
市
團
河
農
場
二
大
隊
是
判
刑
犯
人
，

二
大
隊
是
強
制
就
業
留
場
人
員
及
勞
教
犯
人
，
三
大
隊
為
少
年
犯
。

中
共
中
央
雖
決
定
勞
教
機
關
可
設
置
到
中
等
城
市
，
實
際
上
，
許
多
省
一
些
較
大
的
縣
，
都
設
有
勞
教
場

所
。
如
山
西
省
的
平
遙
縣
。

第
四
階
段
.. 

一
九
六
六
年
文
化
大
革
命
開
始
到
一
九
七
八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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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動
教
養
處
在
「
低
潮
時
期
」
。
此
階
段
因
中
共
的
公
安
系
統
不
被
毛
澤
東
信
任
，
整
個
公
安
系
統
被
紅
衛

兵
及
造
反
派
奪
權
和
衝
擊
，
處
於
半
癱
瘓
狀
態

。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處
於
停
滯
狀
態

。
同
時
，
社
會
上
各
單
位
的
紅

衛
兵
和
造
反
派
大
量
的
自
設
「
牛
棚
」
、
「
勞
改
隊
」
、
「
學
習
班
」
、
「
五
七
幹
校
」
'
替
代
了
勞
動
教
養
的
部
分
功

能
。
此
時
期
，
勞
動
教
養
不
太
景
氣
。

在
這
階
段
中
的
後
半
時
期
，
即
一
九
七

0
年
後
，
當
毛
澤
東
利
用
紅
衛
兵
，
造
反
派
打
倒
了
政
治
對
手
後
，

馬
上
著
手
恢
復
秩
序
，
強
化
公
安
系
統
。
一
九
七
一
年
初
，
由
中
共
中
央
批
准
的
「
第
十
五
次
全
國
公
安
會
議

紀
要
」
明
確
規
定

，

全
面
恢
復
勞
動
教
養
。

第
五
階
段
:
一
九
七
八
年
至
今

鄧
小
平
掌
握
權
力
後
，
為
了
保
持
「
安
定
，
團
結
」
的
局
面
，
勞
動
教
養
再
次
被
重
視
，
並
開
始
了
勞
動

教
養
的
第
二
個
「
黃
金
時
期
」

。

與
經
濟
改
革
及
政
治
改
革
大
力
開
展
的
同
時
，
中
共
於
一
九
七
九
年
十
一
月
公
布
施
行
「
勞
動
教
養
的
補

充
規
定
」
，

又
於
一
九
八

0
年
重
新
公
布
一
九
五
七
年
的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
，

接
著
，
中
共
於
一
九
八
一
年
六
月
公

布
施
行
「
關
於
處
理
逃
跑
或
重
新
犯
罪
的
勞
改
和
勞
教
人
員
的
決
定
了
這
幾
個
文
件
作
為
正
式
法
律
由
中
共
人

民
代
表
大
會
通
過
並
公
布

，

反
映
了
自
一
九
五
七
年
二
十
多
年
來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政
策
再
次
被
中
共
肯
定
和

重
視
。鄧

小
平
時
期
的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，
具
體
內
容
及
原
則
是
反
映
在

.. 

中
共
中
央
批
轉
的
「
公
安
部
關
於
做
好

勞
動
教
養
工
作
的
報
告
」

@
中
的
。
隨
後
根
據
這
個
中
共
中
央
的
內
部
文
件
制
定
了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

